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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事 項 回 顧

1. 中期分配及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董事會決定將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利，也不進行公積

金轉增股本。

2. 上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經本公司二零零零年度股東大會批准，二零零零年本公司不進行利潤分配，也不進行公

積金轉贈資本。

3. 重大訴訟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4. 收購與兼併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收購、兼併、資產重組事項。

5. 重大關聯交易事項

本公司向中油集團所屬的吉化集團公司（「吉化集團」），即中油集團之附屬公司，支付

的福利及後勤服務費是根據本公司與吉化集團簽定的服務協議中所訂的國家規定價格、

市場價格或成本核算價格確定的，其他與吉化集團的關聯交易是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按

對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的的條款達成。與中油集團及其關聯企業所發生的關聯

交易是按照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和七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批准的有關條款

進行的。上述關聯交易的發生為本公司生產經營工作的正常進行提供了條件。詳情見按

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表附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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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員、資產及財務上的「三分開」

公司與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在人員、資產、財務上均做到「三分開」，即人員獨立、資產完

整、財務獨立。

7. 托管、承包、租賃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託管、承包、租賃其他公司資產，亦無其他公司託管、承包、租賃本

公司資產等事項。

8. 審計師

經本公司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周年股東大會批准，公司並沒批准聘用安永華明會計

師事務所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境內、外核數師。經董事會審議，自二零零一年

六月十九日起至下次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止，臨時聘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香

港執業會計師）、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國註冊會計師）擔任本公司

境外、境內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決定其酬金。上述的年度聘用申請由下次臨時股東大

會進行追任。自下次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起，到二零零一年度股東大會結束時止，將建

議聘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中國註冊會計師）擔任本公司境外、境內核數師，並要求授權董事會決定其酬金。

9. 重大合同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合同。

10. 擔保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對外擔保事項。

11. 更改名稱或股票簡稱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更改名稱或股票簡稱的情況。

12.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報告期內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或註銷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13.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報告期內本公司遵守了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包括香港聯交

所公佈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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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託存款和委託貸款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沒有逾期未收回的委託存款和委託貸款，本公司也從

未在提款方面遇到困難。

15. 住房改革

本公司在一九九八年年度報告中，披露了公司員工住房改革的詳情。本公司於一九九八

年度起承擔以優惠價將員工住房售予本公司員工而導致的虧損人民幣8,409萬元。按照

國際會計準則，本公司將該虧損資本化，以遞延職工費用的形式，按職工的預計平均剩

餘服務年限，即二十年，以直線法平均攤銷。由於與職工的勞動合同已重新簽訂，服務

年期變為三至十年，預計職工剩餘平均服務年限已在本會計期相應地改為三至十年。

公司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累計攤銷人民幣1,727萬元，

其中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攤銷人民幣466萬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上述遞延職工

費用的餘額為人民幣6,682萬元。本公司董事會認為，如果上述遞延職工費用在二零零

一年上半年攤銷，則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值將減少人民幣6,682萬

元。除上述提交的員工住房外，本公司並無實行其他有關員工住房的計劃。

16. 本公司或持股5%以上的股東沒有在指定報紙和網站上披露承諾事項。


